
職務歸系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單位：人事室行政人力組(第五組) 

連絡電話：02-33665937 

辦理原由：新增職務、舊制職員退離職後改為新制職務、超編職務改置、業務需

要調整職系等 

法令依據：職系說明書、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。 

注意事項： 

作業流程 

     

函復核備，該職務完成職務歸系，可

辦理人員進用、送審事宜 

由單位提出需要，經簽奉校長核准後辦理 

1、職務說明書送請單位填列該職務工作項

目及應具備之專長資格 

2、人事室承辦人員初審 

3、人事室主管複核 

報銓敘部核備 

未獲同意，則重行擬議 


